對《國家安全（立法條文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
致：



立法會議員（請填上所屬地區的立法會議員名字）

我對《國家安全（立法條文）條例草案》有以下意見，我認為：

(
目前毋須急於通過《國家安全(立法條文)條例草案》

· 政府收回《國家安全(立法條文)條例草案》

(
草案內對國家安全的定義必須要清晰，收窄範圍，並合乎普通法原則
(
草案必須保障言論、集會及結社等自由

(
國家機密的定義要詳細界定，公眾利益可作抗辯理由

(
對行政機關要有適當制衡

(
不能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理由，破壞一國兩制的原則

(
我有其他意見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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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《國家安全（立法條文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查詢電話：28699594

傳真：25090775

地址：中環昃臣道8號立法會大樓

電郵：rlam@legco.gov.hk
